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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资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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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博弈理论刻画中国式分权制度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而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导致区域

支农资金效率降低的理论机制;并以2008-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以上理论

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式分权的演进导致对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效应大于惩戒成本,从

而会促使其加大区域支农资金规模投入,以达到政府间博弈的最优解;但制度引导下的支农规模扩张并未

适应农业经济发展需求,因此抑制了支农资金效率的提升。中央政府应适当约束地方政府预算外分权收

入,平衡政府间转移支付,谨慎下放金融权限,促进“增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建立分权制度

的惩戒机制,约束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投入行为,提升地方政府的支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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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支农资金投入在过去10年中增长迅速,2018年全国农林水财政支出达到了约2.1万亿

元(其中中央0.06万亿元,地方2.04万亿元),约为2008年0.45万亿元的5倍(其中中央0.03万

亿元,地方0.42万亿元)[1];同时支农贷款总额突破32.7万亿元(地方区域性银行供给占比约

65%),规模几乎是2008年6.1万亿元的5倍(地方区域性银行供给占比约35%)[2]。农业经济

的增长来源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农业资金的投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条件[3]。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支农资金的巨额增长对我国农业经济产出的贡献,2018年我国农林渔牧总产

值已达到11.35万亿元,且2008-2018年年均产值增长率达到10.11%;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以下

两个问题:(1)支农资金的巨额增长似乎并没有带来任何规模效应,在过去10年的大量学术研究

测算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支农资金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总体效率依然偏低,且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

性[4-6];(2)地方政府在支农资金的供给环节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支农资金的供给来源越发

趋向地方政府供给,这与传统的地方政府“城市倾向”理论似乎并不一致。

是什么长期影响支农资金的规模与效率问题呢?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决定行为,而行为

则会决定产业发展的形式与结果[7-8]。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各地支农资金的使用以及投入起到

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中国式的分权制度是否可以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从而最终影响我国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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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效率呢? 因此,本文就中国式分权制度下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激励效应进行理论与实

证分析,从而最终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资金的效率问题。

一、中国式分权的演进过程与特征

中国的分权改革被普遍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

以来共经历了五次较大力度的分权制度改革,形成了具有自我特点的财政体系。

1950年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财政体制变化,财政部开始第一次统一全国

的财政预算方案,并开始掌控转移支付的力度。1958年,新中国启动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分权制

度改革,当时由于1950-1957年之间财政下放过度,中央在此期间获得收入大幅度减少,因此

1958年中央政府实行了“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该

财政体制的核心思想是:地方政府每年首先进行第一次的收支相抵预算,在此过程后如果收不抵

支,则中央进行相应的转移支付;如果收入具有盈利,则按比例缴纳给中央政府,此阶段的财政分

权特征可以概括为“统收统支”,其主要表现在财政权利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主要

依赖于转移支付。如果说1949-1978年间我国财政体制的基本形式是一个以集权为主的探索

阶段,那么1978-1992年,我国的财政体制就呈现出总体权利下放的显著趋势。在此阶段,权利

的下放主要体现是经济权利与事权的双重下放,中央将权利划分给了四级政府(省级、市级、县级

以及乡镇级),此阶段权利的下放第一次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以及支出行为。在此期

间,虽然从相对指标上分析地方政府在税收占比中获得了较大的提升,但由于税收总量占比的逐

年下降,因此带来的问题是税收“蛋糕”是在相对逐年变小的,最终带来的结果便是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均感受到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在1983年以后,由于此时地市级及其以下官员的提拔已经不需要中央政府的任命了(通过

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任命),此时的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权以及政治权力的管控均趋向于薄

弱,严重削弱了当时中央政府的体制权威性。为改变包干制中所面临的财政问题,1993年起中

央正式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稳定市场积极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并

强化中央的政治经济掌控能力。分税制的改革主要可以简化为以下四个方面:①简化了税务种

类,优化了税务结构;②提高了政府总税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③提高了中央税收收入比重;

④总收入的分配模式(利润分配模式),由过去的协商制度改为固定比例分配制度,这其中关于增

值税的固定比例划分(中央政府75%,地方政府25%)又成为了分税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9]。

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于中国式分权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分税制的改革限制了

地方政府在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权利,至少从表面上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监管的能

力[10];其次,中央政府在事实上减轻了财政压力,有财力且能够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对区

域经济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分权制的改革重点是“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

基本策略,其财政收入与支出界定的重新划分导致地方财政支出也明显增多,因此部分地方政府

面临财政困境,导致无法运转以及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开支[11]。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着更大的事权压力与财政困难,但在决定官员晋升“GDP”竞赛

中又必须扩大本地资金投入,从而获得更高的GDP增长率。为扩大其资金来源,有些地方便逐

渐通过金融债务融资等方式增加其自身隐形的可支配的财力;在此阶段,财政分权的体制第一次

对金融体系产生了直接和深刻的影响。钱颖一最早提出了“金融分权化”的概念,傅勇等根据地

方金融干预行为的表现将我国金融分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由初始的直接行政干预到对银行

决策施加影响,再过渡到通过逃废银行债务等间接争夺银行资源[12]。在不同阶段,地方利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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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革中的制度缺陷,不断改变对银行金融资源的争夺方式。洪正等认为,总体而言,财政分权

体制加强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监管,而金融分权则扩宽了这种预算约束[13]。1994-1997年之

间,银行系统主要处于“条块管理,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下,此时地方政府对区域银行系统的掌

控力度最大,具有其独立的人事任命权,从而可以轻松的干预本地银行的贷款。1998年以后,中

央收回了部分地方政府对区域银行的人事任命权利,但地方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胁迫、逃费、协助

等方式去获得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14]。

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是当前我国资金分配的重要制度安排。伴随分权体系逐渐深入,我国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金融资源配比已经产生了较大改变。首先,我国中央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已经由1994年的55.7%下降到2018年的18.6%;其次,我国地方隐性金融分权的比例也由2008
年的39%上升到2018年的53%[15]。以上文献表明,一方面我国分权制度逐渐形成了财政显性

分权,金融隐性分权以及政治集权的中国式分权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金融分权与财政分权的相

互影响与衍生发展也引导我国分权制度的改革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16]。

二、理论机制:制度、行为与效率

如何评判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资金的影响机制呢? 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角度看,制度

影响行为,而行为最终影响结果。因此,判断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支农效率的影响问题,首先

应判断该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再通过行为的影响判断其对支农效率的影响结

果。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投入,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承担了

对农业发展与支持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的影响可具体细化到财政与金

融支农的具体行为。

(一)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扩张行为

首先,我们讨论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扩大央地之间转移支付比例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

为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财政分权会抑制地方政府对当地农业的资金投入。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农业投资收益较低,投资农业在地方政府的“GDP”竞赛中不利于获得优势,地方政府更倾向将资

金投入到工业或房地产等高回报项目中,因此财政分权制度导致地方政府不愿将财政与金融资

源倾斜给农业,分权不会显著促进农业资金的投入,甚至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17]。然而在中

国式分权的演进改变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也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的意愿。在当前

“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总体财税体制下,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财政支出均相当依赖中央的转移

支付,2018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平均占比也由1994年的30%增长到45%。中央与

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中税收以及转移支付我们可以认为是央地政府的直接互动关系,而这种直

接互动关系的改变,或能直接改变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农规模的意愿,其具体分析如下:

当前我国财政体制引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有可能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援助序贯博弈游

戏。如表(1)所示:我们假设此时有中、地两级政府参与博弈,其中地方政府采取了一项成本转嫁

行动Δ,这项行为能够给其带来收益为b1(b1>0);同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该项行为进行

回应,并获得收益为b2(b2≤0或b2≥0)。此时,在地方政府采取行为Δ以后,中央政府可以选择

对其进行援助β或者不进行援助η。如果此时,中央政府选择了对地方政府进行援助β(包括转

移支付或债务补贴),那么此时中央政府产生相关成本c2β(>0),地方政府产生成本c1β(≥0)。如

果此时中央政府选择了不进行援助η,那么中央政府产生成本c2η(≥0),地方政府产生成本c1η(>
0)。如果此时地方政府不采取以上行为,仅通过加税T 来承担现有成本,那么我们设此时地方

与中央政府的收益分别为Q1 以及Q2。基于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序贯博弈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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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央与地方政府序贯行为与收益

当期:
地方政府行为:

△ T
未来: 中央援助: 中央不援助

β η 无行为

中央收益: b2-c2β b2-c2η Q2

地方收益: b1-c1β b1-c1η Q1

  如果以地方与中央政府净收益之和来衡量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问题,当地方政

府选择行为为△,中央政府选择行为β时,而按照序贯模型的分析方式,中央与地方政府还需满

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序贯模型才会启动:

条件1:在给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行为β,即是:b1-c1β>b1-c1η或者c2η>c2β
条件2:在给定β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选择Δ,但在给定η 时,会选择维持现状,即是:条件

2a:b1-c1β>Q1 条件2b:b1-c1β≤Q1

条件3:总体收益降低,即是:(b1-c1β)+(b2-c2β)<Q1+Q2

以上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采取一项更有利于自身的行为△时,会导致中央政府进行次优级的

回应β,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收益而言是无益的。但是,如果此时中央政府不回应地方政府的策略

β,则有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在明晰此博弈结果后,地方政府可以选择更有利于其自身的条

件2,或者对于全社会收益降低的条件3战略。基于以上分析,如果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转移支付与援助是在完全无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由于此时地方政府在此分权制度下缺乏约束或

惩戒机制,其最优做法将是尽量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支出比例的方式达到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基

于以上分析,在完全无限制财政援助假设下的地方政府的支农规模符合以上博弈假设;即通过扩

大本区域财政支农资金规模,从而达到在中央政府无限援助博弈下的最优解。

其次,我们讨论在金融分权演进过程中对地方政府金融支农行为的影响。在金融分权日趋

深化后,地方政府在横向与纵向金融资源争夺行为之间呈现出博弈的成分,我们假设地方政府在

运用本地区域性金融机构可以获得金融竞争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则地方政府的行为符合以下

博弈形式:N= 1,2,…,N{ }为参与者中地方政府的集合。此外,策略1代表政府运用金融分权

扩大预算软约束下的农业信贷支出,策略0则表示对应不扩大支出;同时假设支农支出的收益假

设为1,但可溢出的成本为5。我们假设地方金融风险最终会被中央政府承担,并且这个溢出收

益为所有地方政府均摊,因此对于任何地方政府,我们假设其个体为i=1,2,…,n,我们假设在

此预算软约束情况下,地方政府均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会受到其他政治惩罚,那么此时所

有地方政府此时都将会对应的策略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ui(s1,…sn)=si-
5
n∑

n

j=1
sj=(

n-5
n
)sj-

5
n∑j≠1sj

。

(1)若此时积极运用金融资源支农的地方政府个数小于5(n<5),则对应的策略集为:

s-i∈S-i 0=ui(o,s-i)=-
5
n∑j≠1sj

s-i∈S-i1=ui(1,s-i)=(
n-5
n
)-
5
n∑j≠1sj

由于此时n<5,
n-5
n <0,因此对于所有的s-i∈S-i,ui(0,s-i)>ui(1,s-i)。此时,我们可

以明显看出,(0,0,...,0)在此时是一个强优势的策略集。因此,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激励进行积极

的支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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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积极运用金融资源支农参与政府个数等于5(n=5),则对应的出策略集为:

ui(0,s-i)=ui(1,s-i)=-
5
n∑j≠1sj

因此,对于此事所有s-i∈S-i,ui(0,s-i)=ui(1,s-i)=-
5
n∑j≠1sj

,我们可以推断出任何一

个策略集都不是此时弱优势或强优势的策略。因此,对于每一个参与支农的地方政府来说,此时

采取的策略都是一个极弱优势策略。因此,虽然极弱优势策略并不能带来可观收益,但地方政府

均主观可以采取相对积极的支农行为来达到该极弱优势策略的均衡状态。

(3)若积极运用金融资源支农的地方政府个数大于5(n>5),则对应的出策略集为:

ui(0,s-i)=-
5
n∑j≠1sj ui(1,s-i)=

n-5
n -

5
n∑j≠1sj

由于此时,n>5,且
n-5
n >0,因此对于s-i∈S-i,ui(0,s-i)<ui(1,s-i)。此时(1,1,…,1)

是一个强优势的策略均衡。在此策略均衡下,所有地方政府均会积极扩大金融支农规模,以达到

此时的强策略均衡。

综上,软约束下的成本的外溢决定了地方政府运用金融资源的积极性,由于当前我国中央政

府在事实上对地方政府的金融风险进行担保和兜底,其实际造成地方政府在存在金融风险的情

况下并不会对其行为造成足够的约束效应。因此,其本质上存在金融成本的外溢现象,在无预算

约束限制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金融担保转移其自身的金融信贷成本,从而达

到其自身的博弈最优解;而对应在金融支农环节,则该行为的表现即为积极参与支农并扩大其信

贷规模。

(二)预算约束扩张行为与支农金效率

前文分析了中国式分权制度下,央地政府在财政援助以及金融预算软约束情况下的博弈最

优解。在此情境下,地方政府扩大财政与金融支农规模符合其博弈最优解。然而,涉农资金的增

长一定可以增加农业经济产出吗? 大量学者就财政与金融支农的绩效进行了研究,胥巍和曹正

勇认为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产出基本呈现长期的协整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效应更好[18]。魏朗

认为财政支农增长效应总体是显著的,所以应该扩大财政支农规模[19]。此外,也有大量学者认

为我国目前支农对农业经济产出影响并不显著。白晓燕和李锋在对金融支农效率进行研究后,

认为其支农功能有限,扩展速度较慢[20]。李锐和朱喜则认为当前金融支农与当前农业经济以及

农户收入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1]。马光荣虽然肯定了财政支农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积极意

义,但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缓解农业生产周期作用,反而成为一种推波助澜的因素[22]。冉光和等

认为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成长模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约束效应[23]。温涛和董文杰得

出了相反的结论,并指出财政支农促进效应更强,金融支农则有所下降[24]。综合以上分析,学者

们对我国支农资金与农业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分歧,但我国财政与金融支农资金的产

出效率总体偏低是毋庸置疑的。

以下图为例:图(1)中 MB 曲线代表着地方政府支农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而 MC 曲线代表支

农所造成的边际成本。当 MB=MC 时,此时地方政府达到效率最大化,即收益区间为A+B+
E,而成本区间为B+E,此时净收益为A。此时,地方政府转嫁出部分支农成本,转嫁的方式如

上文所表述,可以是转移支付的形式,也可以是通过预算软约束的形式,最终转嫁出的成本为

(1-θ)MC,此时外溢成本打破了 MB=MC 的均衡状态。事实上此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增加支

农的成本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此时新的地方政府的收益为A+B+E+C+F,但现在对于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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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付成本变为E+F,这样其净收益空间变为A+B+C。但这对于整体支农效率而言是无益

的,此时地方政府收益与外溢成本差额的净利润为A-D,小于成本转嫁之前的净收益A。因

此,此时的空间D 即为转嫁成本造成的无效率空间,成本的外溢虽然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收益

的增加,即C+F,但对于整体而言是无效率的。

图1 分权与农业资金效率分析

综上,分权制度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如果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能够将成本转嫁给中央

政府,则地方政府极有可能采取对自己有益而对全社会无效率的行为。在支农资金的使用方面,

地方政府有可能盲目扩大支农资金的供给规模而无视其真实供给效率。就当前金融支农政策而

言,中央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支农贷款的规模,采取了一些奖励支农贷款增量的措施。例

如2010年,财政部在《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支农贷款同比

增长的15%增量部分可以给予3%的金额奖励。此类奖励方案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支农贷款

的金融,但短期规模的增长却极有可能造成相关资金的效率降低。

三、模型构建与指标设定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前期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分权机制对地方政府支农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制度影响行为,

而行为最终影响支农效率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选择采用中介效用模型对理论部分进行验证。

相较于普通回归,中介效应分析更能揭示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过程。中介效应目前已经

被广泛应用到多个学科,有助于评判作用机制中中介变量的作用[25]。目前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其分别是:(1)逐步回归法、(2)bootstrap检验法、(3)马尔科夫链蒙特卡

洛检验法(MCMC)。三种方法大致相同但各有优缺点,根据合理比对,本文决定采用bootstrap
检验法对分权制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方法是在逐步回归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对之前的

完全中介效应以及部分中介效应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但比逐步回归法检验效果更佳。

在农业资金形成的过程中,前一期的资金存量和本期投入的资金转化率共同形成本期农业

资金的总量。考虑到本文涉及的财政支农以及支农贷款两大农业资金渠道,本文农业资金的公

式即为:

kt+1=(1-Ω)kt+ef(x1,x2)

式中k代表农业经济产出,ef 代表相关支农资金效率,而x1 与x2 分别代表财政支农资金与

支农贷款。因此,如果农业信贷和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是有效率的,那么对于农业经济产出的促

进作用也是明显的。综上,结合农业经济产出模型,并添加金融分权与财政分权作为金融变量,

yit表示被解释变量,xit表示解释变量,Zit表示中介变量,Controlit表示各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最
后模型设定如下:

yit=α1+α2xit+α2controlit+ε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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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t=β1+β2xit+β3controlit+εt     (2)

yit=δ1+δ2zit+δ3controlit+εt     (3)

yit=δ4+δ5xit+δ6zit+δ7controlit+εt  (4)

将上述模型应用到本文的基本流程如下所示:①首先对模型(1)的系数α2 进行检测,如果系

数显著,则按中介效应理论成立,否则则按遮掩效应理论。但是无论是否显著,都需要进行后续

的检验。②检验模型(2)的系数β2 以及模型(3)中的系数δ2,如果上述系数都显著,则检查结果

倾向间接效应,则可以直接进入步骤4。③若α2,δ2 仅有一个显著,则进行步骤三的检验运用

bootstrp法检验系数乘积α2×δ2 的显著性。若α2×δ2 均显著,则呈现间接效应,接着再进行步

骤四的检验;若α2×δ2 不显著,则间接效应不成立。④检验模型(4)δ5 的显著性,若δ5 不显著认

为直接效应不成立,则进行步骤⑤的检验。⑤比较上述乘积的α2×δ2 与系数δ5 之间的符号,若

符号方向相同,则中介效应显著,且报告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
α2×δ2

δ5
。若符号不相同,则中

介效应不显著,则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例的绝对值 α2×δ2
δ5

。

(二)指标设定

分权制度实证环节的指标研究中,大多数分权指标仍然停留在财政分权的指标设计上,当然

这其中包括利用财政的收入指标,支出指标以及财政综合指标等不同的指标设计方式[26]。基于

当前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的事实,新的分权模式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形式造成影响,在分析

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的过程中,也需要扩宽传统以财政分权指标设计为主的思路,因此本文

的指标设定如下: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支农资金的效率,在对支农资金的效率指标进行设定时,

本文借鉴了Odedokun的经济效率模型,并同时参考了钱龙对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方式[27]。

本文由于农业经济的产出主要取决于支农资金的规模以及支农资金的效率,因此本文农业资金

效率指标设定为:

ef1=
Δy
y ×

AFS
ΔAFS 

和  ef2=
Δy
y ×

AL
ΔAL

其中指标中Δy 表示新的一年增加的农业经济产出,ef 表示支农资金效率,在本文中分别代

表财政支农效率及支农贷款效率;ΔK 表示增加的农业资金,在本文中将分别表示过去一年增加

的财政支农资金以及涉农贷款资金;K 表示过去一年的农业资金投入。农业资金、农业信贷和

财政支农投入都是影响农业产出及其增长的相关变量;但是,农业产出及其增长也有赖于财政支

农资金以及涉农贷款利用效率提高。在本研究中把这些变量都归结为支农资金配置效率ef,即
农业产出一方面依赖于分权制度下农业资金的提高,同时也依赖于农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由于本文同时设计财政支农效率与金融支农效率,因此将上述设定具体化为ef1 以及ef2,分别

代表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效率;AFS 与AL 则分别代表财政支农规模与涉农贷款规模。2008
-2018年我国财政支农总体效率为正(表2);其中,全国平均值为3.1万元,代表我国财政支农

资金每增加1/元,当年农业经济产出上涨3.1万元;此外,全国财政支农效率最高达82.89万元,

最低为-11.5万元。同理,在排除其他农业经济产出影响因子后,我国支农贷款效率明显较低,

全国平均值仅为138元;此外,全国支农贷款效率最高仅为15968元,低于财政支农的平均水平,

而最低值达到-59.5万元,支农贷款总体资金效率极低。我国财政分权体系相对较为平均,全国平

均分权程度标准差仅为1.62%,低于金融分权(显性)的2.86%,表明我国财政在中西部资源平衡上

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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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首先本文运用财政分权变量作为分权制度下代表预算内收入的核心变量。财政

分权变量的设定有不同的方式,一般地方政府当年财政支出与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值。财政的

收入比重与支出比重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指标与逻辑思路,部分学者认为财政的支出指标并不能

很好的代表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因为支出资源的来源较为多元化,而财政收入或更能代

表财政的分权水平。本文认为,省级政府由于转移支付的原因,其财政支出形式以及软约束所带

来的其他融资形式,最终大多又通过财政的形式进行了支出。因此,本文在省级政府的财政指标

运用支出指标。

本文运用金融分权作为预算外收入的核心变量指标。该指标也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点变

量,本文沿用了李屹然对金融分权的定义和指标设定[28],将金融分权设定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分

权指标,其中显性金融分权采用各省各年贷款余额占全国总贷款余额的比重,而隐性金融分权则

采用了区域性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全省贷款余额的比重(表2)。其中,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概念

设定来源于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数据统计报告。隐性金融分权作为反映地方政府权力影响当地

银行制度的变量,该值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供给的掌控能力越强。

金融分权(显性)反应出大多数东部省市和经济发达区域金融分权度占比都较高,而中西部

地区,尤其青海,宁夏,新疆,甘肃等地占比很低,说明其在全国范围内金融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2008年以来,各省的金融分权(隐性)比例均在明显提高。其中绝大部分省市的分权比例均在

50%左右,其中福建省曾经以71%的指数排列第一位,这说明福建的金融资源已经主要来自区

域金融机构。此外,数据同时表明青海,宁夏,甘肃,山西等地金融分权(隐性)指数偏低,这表明

当地金融来源依然主要来源于国有大型银行(表2)。

中介变量: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为本文的中介变量,本文采用地方政府的支农资金规模来表

现其支农行为。本文采用中国农业年鉴中财政支农数据作为财政支农规模作为该行为的中介指

标,此外本文采用了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中各省支农贷款金额作为中介变量

指标。在过去的文献研究中,学者比较常用的是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农户、农业贷款作为分析数

据。但统计年鉴中的三农贷款数据存在一些不足,其农业、农村贷款统计并非只涉及第一产业,

还可以用于其他产业,甚至可以用于农民消费。因此该数据一方面可能导致其与农业产业发展

紧贴性不够强,同时年鉴的三农贷款数据存在一定交叉项,存在不准确的可能。2007年以来,人
民银行发布了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其中有一项重要指标即各省支农贷款金额,该指标是人民

银行首次运用全口径概念统计支农贷款金融。从地域维度、用途维度以及主体维度上,该指标相

对过去“三农”指标更为精确,能够更好地反应目前各省农业信贷整体情况。
表2 指标描述与统计

变量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Ef1(财政支农效率) 31617 126543 828963 -115809
Ef2(涉农贷款效率) 138 34256 15968 -595238
AL(涉农贷款/万元) 6342 6127 30379 360.94
AFS(财政支农/万元) 321.90 210.70 1001.67 22.96

fd1(金融分权/显性/%) 3.33 2.86 11.52 0.29
fd2(金融分权/隐性/%) 45.93 9.13 71.69 15.88

fd3(财政分权/%) 3.33 1.62 7.88 0.32
UR(城市化率/%) 53.90 13.29 89.63 21.36

GDP(GDP增长率/%) 110.44 2.97 117.80 102.60
Bdr(涉农货款坏账率/%) 2.60 2.50 4.00 0.10
Pol(省农业总人口/万) 2151 1422 603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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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定上,由于需要评估各省对GDP指标的重视程度,本文采用了各

省GDP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对于一个政府是否看重GDP考核的方式,GDP增长率可以

反映出其执政的侧重方向。此外,由于银行坏账率对银行贷款供给会产生影响,本文也选用了各

省涉农货款坏账率作为控制变量。一般情况,如果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越好,其相关的支农贷

款也会更高,因此本文还选用了各地农业总人口与城市化率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人民银行金融数据统计报告以及中国统计年

鉴。本文选取不含港澳台以及西藏之外的其他30个省级地区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8-
2018年。其中,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为偶数年发报,但包含各指标同比增长率,本文通过倒推

的方式计算出了奇数年所需数据。根据上述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并对所有数据进行中心化以及

对数提取处理后,本文对模型(1)、模型(2)以及模型(3)进行了中介检验,首先在对数据进行了豪

斯曼检验后,P值显示为0,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Stata15.0进行具体回归运算,其
检验结果如下:首先按照中介检验步骤,对系数α2 进行检验(表3),其中列(1)表示剔除控制变量

后分权制度对支农资金规模的影响结果,而列(2)表示代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检验结果显示,步
骤①系数α2 显著;其中,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显性)于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金融分权(隐性)

于10%水平上也显著为正。检验结果表明,伴随地方财政分权以及金融分权(显性)度的提高,

地方政府均会相应提高其对应的农业资金规模。因此,检验结果表明分权制度均符合中介效应

步骤①标准,因此可以继续进行后续步骤②检验。
表3 中介效应检验-步骤①

因变量:
支农资金规模

因变量:
(1)

财政分权
(2)

因变量:
(1)

金融分权
(显性)(2)

因变量:
(1)

金融分权
(显性)(2)

0.153*** 0.364*** 0.168*** 0.423*** 0.231* 0.236*

(15.700) (15.400) (10.970) (9.600) (3.210) (3.160)

gdp -2.780*** -1.270** -2.490***

(-6.360) (-2.610) (-5.580)

land 0.067*** 0.048*** 0.059***

(5.360) (6.200) (2.880)

power 0.780* -0.090 -0.360*

(2.110) (-1.780) (-1.860)

population 0.335 -0.277 -0.316*

(1.010) (-0.790) (-2.430)

urbanR -0.536*** -0.042*** -0.025***

(-6.560) (-3.650) (-2.780)

    注:()内为相应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水平上显著

按检验流程在对步骤②进行检验后(表4),其检测系数β2 显示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农资金效

率提升在10%水平上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同时财政支农规模δ2 对财政支农效率在1%水平上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无需进行步骤③检验;此外,金融分权(显性)系数β2(表3)对支农贷款

效率的促进作用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但支农贷款规模对支农贷款效率的影响δ2 早在1%
水平上也显著为负,因此需要进行步骤③检验,进一步检测β2×δ2 的显著性以及符号方向;同
时,金融分权(隐性)系数β2 对支农贷款效率的抑制作用在1%水平上是显著为负,但支农贷款规

模对支农贷款效率的影响δ2 在1%水平上也显著为负,因此同样需要进行步骤③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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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介效应检验-步骤②

因变量:
支农资金效率

因变量:
(1)

财政分权
(2)

因变量:
(1)

金融分权
(显性)(2)

因变量:
(1)

金融分权
(显性)(2)

0.325* 0.275* -0.074* -0.091* -0.067*** -0.034***
(5.410) (7.290) (-5.910) (-5.610) (-4.460) (-4.670)

gdp -2.521*** -1.121* -2.022***
(-6.260) (-2.710) (-5.680)

land 0.012*** 0.030*** 0.013***
(5.360) (6.200) (2.880)

power 0.442 -0.022 -0.091*
(0.110) (-1.780) (-1.860)

population 0.217 0.229 0.298*
(1.010) (0.790) (2.440)

urbanR -0.540*** -0.041*** -0.029***
(-7.670) (-3.960) (-2.980)

     注:()内为相应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水平上显著

此外表(4)同时表明金融分权并不能带来支农贷款效率的提升,其对金融支农的激励效果主

要体现在规模上的提升。在地方政府进行一项金融支农行为时,由于软约束以及成本转嫁所造

成的成本分摊,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次优级行为,以达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此时,伴随国家金融

支农政策的刺激作用,大量的金融资源短期涌入农业市场,势必降低支农贷款的使用效率。同

时,显性与隐性金融分权制度均对支农资金规模具有提升作用,其代表地方政府在控制本地金融

资源以后,会通过其弥补部分财政支出上的不足。在完成Bootstrap检验步骤③后,检验结果显

示(表5):金融分权(显性)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此外金融分权(隐性)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此时判断支农贷款效率作为中介变量成立,暂时判断为部分中介效应,并进行步骤④的进一步

分析。
表5 系数乘积β2×δ2 的Bootstrap检验-步骤③

估计系数 Bootstrap标准误 P值 95%置信区间

金融分权(显性) 0.235 0.072 0.00 [0.084,0.325]
金融分权(隐性) -0.174 0.062 0.00 [-0.289,-0.056]

  步骤④检测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规模(表6)δ5 呈现10%水平显著为正,因此财政支农规模判

断为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效率的中介变量,且为完全中介变量;此外,金融分权(显性)在1%
水平显著为负,而金融分权(隐性)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6);金融分权影响系数δ5 与步骤

③检验系数β2×δ2 符号相同,因此判断支农贷款规模作为金融分权影响农业经济效率的中介变

量成立,且为部分中介变量。根据检验结果,报告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
α2×δ2

δ5
。报告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结果表明,显性金融分权对支农贷款效率的影响效应占比33.4%,而隐性金融分权则

占比22.7%。
表6 中介效应检验-步骤④

因变量:
支农资金效率

财政
支农规模

涉农贷款
(显性)

涉农贷款
(隐性)

1.973* -1.724*** -1.676*

(7.290) (-5.610) (-1.670)

gdp -2.720*** -1.920* -3.020***

(-6.360) (-2.610) (-5.580)

land 0.022*** 0.033*** 0.023***

(5.360) (6.200)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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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支农资金效率

财政
支农规模

涉农贷款
(显性)

涉农贷款
(隐性)

power 0.998** -0.960 -0.029*

(7.110) (-1.780) (-1.860)

population 0.590 0.410 0.299*

(1.010) (0.790) (2.430)

urbanR -0.530*** -0.040*** -0.025***

(-6.560) (-3.650) (-2.780)

           注:()内为相应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中国式分权制度分为了预算内分权(财政分权)与预算外分权(金融分权)两个维度进

行分析探讨,在传统农业经济产出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传统分权制度理论对其影响的研究,通

过建立分权制度、地方政府行为以及支农经济效率的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演进所带来的预算约束的改变最终均会影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投入

规模与效率。当前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事权的下放总体上均有益于地方政府支农规模的上

升。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自身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面对支农事务的压力会借力于预算

外收入来缓解其财政压力,并通过转移或外溢其成本从而达到其博弈状态下的最优解。

(2)中国式分权所带来的支农规模上升并未能对支农资金效率产生显著规模效应。就具体

而言,财政分权对支农资金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金融分权对支农资金效率起到抑制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借用预算外收入缓解财政压力的过程中,由于可以通过债务成本转移

达到博弈最优解,因此存在一定盲目扩大支农规模的现象。由于对于支农规模的短期扩张并不

一定符合农业经济需求,从而导致支农资金效率的降低。

(3)根据实证具体数据表明粗放式支农资金投入是导致支农资金效率长期低下的重要原因

之一,报告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结果表明,显性金融分权对支农贷款效率的影响效应占比33.4%,

而隐性金融分权则占比22.7%。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式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在预算

约束的情况下才有效,简单的下放支农权限并不能显著提升农业经济效应增长,地方政府扩大支

农资金投入的主要机制来源于预算软约束下的博弈利益最大化,而非对农业经济产出自身的资

金需求。

此外给予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基于当前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效力的影响机制,给出

未来分权制度改革以及政策性建议如下:

(1)应加强对地方政府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管,不应只看重支农资金的规模增益,同时需要对

其具体流向进行监管。因此,建议未来对支农贷款的发放以及使用形式进行必要的监管与指导,

逐渐提高支农贷款的使用效率,让支农资金的“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2)中央政府应谨慎下放预算外分权,加强预算内分权制度,并优化财政预算政策。地方政

府在当前分权制度下由于对预算外收入的权利与责任不匹配,推动了地方政府盲目投入,无视资

金的使用方式。对于这种现象,应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权责匹配,除了对支农资金投入

的激励机制以外,还需对相关资金具有更好的绩效监管以及惩罚机制,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

扩张行为,提升支农效率。

(3)纵向问责为主的分权维权主义容易导致政治政策的优先级决定地方政府一切行为模式;

而缺乏横向问责体系无法支撑地方政府合理进行符合本地农业发展需求的支农规划。片面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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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增长是增长型政府的表现,而增长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是未来区域农业发展的真实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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